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招聘公告
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隶属于中国华能集团公司，由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，组建于2014年8月，是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企业之一。公司致力于山东区域新能源项目的投资、建设与经营，以风电开发与运营为核心，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协同发展。
自2004年12月山东省内的首个风电项目开工建设，到2016年5月，公司已发展为下辖独资、控股子公司14家，员工260余人，注册资本16.85亿元，管理资产超过75亿元。公司下辖11个风电场，主要分布在威海市、烟台市、青岛市、潍坊市、东营市、临沂市、枣庄市、泰安市、淄博市等地市，累计风电装机容量95.27万千瓦，占山东省总装机容量的16.78%，年发电量超过16.66亿千瓦时。为进一步加快科学发展，推进转型升级，公司拟面向全国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9名，具体如下。
一、招聘程序
1、报名
应聘人员请将应聘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简历、学历、学位、职称、资质、获奖证书、注册执业证等相关证件的扫描件）在2016年5月29日前一并以压缩文件方式发送至hnxnysdrzb@163.com，并承诺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
2、资格审查
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确定参加应聘考试人选。
3、考试
通过简历筛选后，向拟录用候选人发出参加考试通知。
4、体检及录用
根据面试成绩确定参加体检人员，在指定医院进行体检，体检合格者按照公司录用程序办理相关手续。
5、其他
（1）录用人员实行6个月试用期，期满考核合格，正式聘用；
（2）公司不承诺解决配偶、家属的工作及户口问题；
（3）应聘人员所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，一经查实即取消录用资格，对已经聘用的要解除劳动合同。
（4）公司通过电话方式通知初审通过人员参加考试，初审未通过的不另行通知，报名资料恕不退还。
（5）本次招聘只接收邮寄应聘资料和电子版应聘资料，恕不接待来访。
二、招聘人员基本条件和岗位要求
1、招聘人员基本条件
（1）必须为全日制正规院校毕业的2016年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；
（2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热爱华能和新能源事业，诚信廉洁、作风正派；
（3）爱岗敬业，具有拟聘岗位所必需的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，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；
（4）身体健康，能胜任风电行业工作岗位的要求。
2、招聘岗位具体要求:
（1）电气类专业9人；
（2）无恐高症； 
（3）根据工作需要，能够服从组织工作安排。
联系方式如下：
通讯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11号楼南楼A001人力资源部
邮政编码：250101
联系电话：0531-68625909
请按照简历模板填写简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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